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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事项（行政许可）清单（民宗）

序号 事项名称（主项） 子项名称 办理项名称 权力类型 审批层级 备注

1
宗教活动场所筹备设立

审批

1.（寺观教堂）筹备设立审批 1.（寺观教堂）筹备设立审批 行政许可 县

2.（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筹备

设立审批

2.（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筹

备设立审批审批
行政许可 县

2
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

者新建建筑物许可

1.寺观教堂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

物许可

1.寺观教堂内改建或者新建建

筑物许可
行政许可 县

2.其他固定处所改建或者新建建

筑物许可

2.其他固定处所改建或者新建

建筑物许可
行政许可 县

3 宗教临时活动地点审批 1.大型宗教活动许可 1.大型宗教活动许可 行政许可 县 县级初审

4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

教活动接受境外捐赠审

批

7.设区的市（地、州、盟）宗教团

体接受境外捐赠审批

7.设区的市（地、州、盟）宗教

团体接受境外捐赠审批
行政许可 县

5
宗教活动场所法人成立、

变更、注销登记

1.宗教活动场所法人成立登记 1.宗教活动场所法人成立登记 行政许可 县

2.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变更登记 2.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变更登记 行政许可 县

3.宗教活动场所法人注销登记 3.宗教活动场所法人注销登记 行政许可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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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机关：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序
号

对应
国家
清单
第#
项及
其名
称

我省对应主
项名称（我
省权力事项
清单中行政
许可第#项）

对应国
家事项
修改后
主项名

称

子
项
名
称

业务
办理
项名
称

设
定
层
级

实
施
机
关

审批层级 申请材料 审批程序 受理和审批时限
行政许可证

件

省
级

市
级

县
级

乡
级

申请材料 材料来源及提交方式
政府部门核
发申请材料
可否免提交

免提交材
料获取方

式

所需申请材
料可否容缺

受理

是否需
要现场
勘验

是否需
要专家
评审

是否需
要向社
会公示

承诺受
理时限

转外环
节办理
时限

法定审
批时限

承诺审
批时限

证件名称

1

设立

宗教

活动

临时

地点

审批

设立宗教

活动临时

地点审批

设立

宗教

活动

临时

地点

审批）

设

立

宗

教

活

动

临

时

地

点

审

批

设立

宗教

活动

临时

地点

审批

国

家

级

开

江

县

行

政

审

批

局

√
主办人或

主办单位

的申请书

申请人自备，原件 3
份

— — 否 否 否 否 1 无
15个
工作日

6个

关于批准设

立 XX宗教

临时活动地

点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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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理

【受理环节】

1. 受理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 申请渠道：县政务服务大厅。

3. 申请材料：

（1）.宗教临时活动地点申请表；

（2）.开展集体宗教活动的相关情况说明：

（3）.经营居住地地址及本人签名；

（4）申请指定的临时活动地点的房屋所有权或

使用权证明；

（5）.信教公民代表共同签名的承诺书；

（6）.信教公民代表身份证和户口簿或者居住

证。

4. 受理要点；查验材料是否齐全。

5. 承诺受理时间：1个工作日。

6. 告知方式：受理通知书。

7. 补正材料时限：不超过 5个工作日。

审

查

【审查环节】

1.决定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组织内容审查：材料是否满足条件。

3.审查要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

文件，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要求。

4.审查时限：不超过 2个工作日。

决

定

【决定环节】

1. 决定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 许可证件名称：关于批准设立 XX宗教临时

活动地点的批复（批文）。

3. 许可证有效期限：当次有效。

4. 许可证有效地域范围：批复地域范围内有

效。

5. 许可证办理延续手续要求：无。

6. 许可证年检（报）要求：无。

7. 结果告知方式：书面文件，四川政务服务网

同步显示审查结果。

8. 制作颁发时限：作出准予许可决定 1 个工作

日内。

申请人提出申请

材料是否齐全否
一次性书面告知限期补

正

是否补正材料
不予受理

退回申请
是

是否审查通过

准予许可
不予许可

退回申请

否

受理办事申请

是

否

审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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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对应
国家
清单
第#
项及
其名
称

我省对应主
项名称（我
省权力事项
清单中行政
许可第#项）

对应国
家事项
修改后
主项名

称

子
项
名
称

业务
办理
项名
称

设
定
层
级

实
施
机
关

审批层级 申请材料 审批程序 受理和审批时限
行政许可证

件

省
级

市
级

县
级

乡
级

申请材料 材料来源及提交方式
政府部门核
发申请材料
可否免提交

免提交材
料获取方

式

所需申请材
料可否容缺

受理

是否需
要现场
勘验

是否需
要专家
评审

是否需
要向社
会公示

承诺受
理时限

转外环
节办理
时限

法定审
批时限

承诺审
批时限

证件名称

2

宗 教

活 动

场 所

筹 备

设 立

（ 国

家 清

单 第

645
项）

宗教活动

场所筹备

设立（我

省 2023
版行政许

可第 476
项）

宗教

活动

场所

筹备

设立

（我

宗

教

活

动

场

所

筹

备

设

立

（

县

级

权

限）

宗教

活动

场所

筹备

设立

（县

级权

限）

国

家

级

开

江

县

行

政

审

批

局

√

宗教活动

场所筹备

设立申请

表

申请人自备，原件 3
份

— — 否

否 否 否
1个工作

日）
无

90个
工作日

36个
工作

日）

关于筹备设

立XX县XX
寺的批复

城 乡 规

划、国土

部门关于

同 意

XXX 寺

有权改建

或者新建

建筑物的

意见

申请人自备，原件 3
份

— — 否

宗教活动

场所管理

组织集体

研究同意

的书面材

料

申请人自备，原件 3
份

— — 否

建设资金

说明

申请人自备，原件 3
份

— — 否

拟改建或

者新建建

筑物的设

计草图、

位置图、

效果图及

可行性报

告

申请人自备，原件 3
份

—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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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理

【受理环节】

1. 受理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 申请渠道：申请人申请。

3. 申请材料：

（1）.拟设立地点和拟设立场所的可行性说明；

（2）.《宗教活动场所筹备设立申请表》；

（3）.XX 场所拟设立地 XX 镇信教公民的情况说

明；

（4）.拟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

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的基本情况及 户籍、

居民身份和教职身份证明；

（5）.拟成立的筹备组成员的基本情况、户籍、

居民身份证明；

（6）.XX 宗教活动场所资金来源情况说明；

（7）.申请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团体

所开设银行账户的银行提供的存款证明。

4. 受理要点；查验材料是否齐全。

5. 承诺受理时间：1个工作日。

6. 告知方式：受理通知书。

7. 补正材料时限：不超过 5个工作日。

审

查

【审查环节】

1. 审查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 审查要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

文件，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要求。

3. 审查时限：不超过 2个工作日。

复

审

【复审决定环节】

1.决定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复审结果：关于筹备设立 XX 县 XX 寺的请示。

3.结果告知方式：书面文件，四川政务服务网

同步显示复审结果（及时告知）。

申请人申请

材料是否齐全否
一次性书面告知限期补

正

是否补正材料
不予受理

退回申请
是

是否审查通过

复审通过

上报省民族宗教委

复审未通过

退回申请

否

受理办事申请

是

否

审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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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理

【受理环节】

1. 受理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 申请渠道：申请人申请。

3. 申请材料：

（1）.拟设立地点和拟设立场所的可行性说明；

（2）.《宗教活动场所筹备设立申请表》；

（3）.XX 场所拟设立地 XX 镇信教公民的情况说

明；

（4）.拟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

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的基本情况及 户籍、

居民身份和教职身份证明；

（5）.拟成立的筹备组成员的基本情况、户籍、

居民身份证明；

（6）.XX 宗教活动场所资金来源情况说明；

（7）.申请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团体

所开设银行账户的银行提供的存款证明。

4. 受理要点；查验材料是否齐全。

5. 承诺受理时间：1个工作日。

6. 告知方式：受理通知书。

7. 补正材料时限：不超过 5个工作日。

审

查

【审查环节】

1. 审查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 审查要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

文件，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要求。

3. 审查时限：不超过 2个工作日。

决

定

【决定环节】

1 决定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 许可证件名称：关于同意按照其他固定宗教

活动处所标准筹备设立 XX 县 XX 寺的批复（批

文）。

3.许可证有效期限：3 年。

4.许可证有效地域范围：批复所在县范围有效。

5.许可证办理延续手续要求：无。

6.许可证年检（报）要求：无。

7.结果告知方式：书面文件，四川政务服务网

同步显示审查结果。

8.制作颁发时限：作出准予许可决定 1 个工作

日内。

申请人申请

材料是否齐全否
一次性书面告知限期补

正

是否补正材料
不予受理

退回申请
是

是否审查通过

准予许可
不予许可

退回申请

否

受理办事申请

是

否

审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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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对应
国家
清单
第#
项及
其名
称

我省对应主
项名称（我
省权力事项
清单中行政
许可第#项）

对应国
家事项
修改后
主项名

称

子
项
名
称

业务
办理
项名
称

设
定
层
级

实
施
机
关

审批层级 申请材料 审批程序 受理和审批时限
行政许可证

件

省
级

市
级

县
级

乡
级

申请材料 材料来源及提交方式
政府部门核
发申请材料
可否免提交

免提交材
料获取方

式

所需申请材
料可否容缺

受理

是否需
要现场
勘验

是否需
要专家
评审

是否需
要向社
会公示

承诺受
理时限

转外环
节办理
时限

法定审
批时限

承诺审
批时限

证件名称

3

宗 教

活 动

场 所

内 改

建 或

者 新

建 建

筑 物

许 可

（ 国

家 清

单 第

648
项）

宗教活动

场所内改

建或者新

建建筑物

许可（我

省 2023
版行政许

可第 479
项）

宗教

活动

场所

内改

建或

者新

建建

筑物

许可

（我

市

2023
版行

政许

可事

项清

单中

第

264
项）

宗

教

活

动

场

所

内

改

建

或

者

新

建

建

筑

物

许

可

（

市

级

权

限）

宗教

活动

场所

内改

建或

者新

建建

筑物

许可

（市

级权

限）

国

家

级

开

江

县

行

政

审

批

局

局

√

在宗教活

动场所内

改建新建

建筑物的

申请书

申请人自备，原件 3
份

— — 否

否 否 否
1个工作

日）
无

20个
工作日

8个工

作日）

关 于 同 意

XX市XX县

XX 寺 改 建

（新建）建

筑物的批复

有权改建

新建建筑

物的材料

申请人自备，原件 3
份

— — 否

改建新建

建筑物的

可行性报

告

申请人自备，原件 3
份

— — 否

宗教活动

场所管理

组织集体

研究同意

的书面材

料

申请人自备，原件 3
份

— — 否

建设资金

说明

申请人自备，原件 3
份

—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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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理

【受理环节】

1. 受理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 申请渠道：申请人申请。

3. 申请材料：

（1）.拟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的设计草图、位

置 图 、 效 果 图 及 可 行 性 报 告 ；

（2）.城乡规划、国土部门关于同意 XXX 寺有

权 改 建 或 者 新 建 建 筑 物 的 意 见 ；

（3）.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集体研究同意的

书 面 材 料 ；

（ 4 ） . 建 设 资 金 说 明 ；

（5）.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的申请书。

4. 受理要点；查验材料是否齐全。

5. 承诺受理时间：1 个工作日。

6. 告知方式：受理通知书。

7. 补正材料时限：不超过 5 个工作日。

审

查

【审查环节】

1. 审查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 审查要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

文件，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要求。

3. 审查时限：不超过 2个工作日。

复

审

【复审决定环节】

1 决定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复审结果：关于同意 XX市 XX县 XX寺改建

（新建）建筑物的批复

3.结果告知方式：书面文件，四川政务服务网

同步显示复审结果，（及时告知）。

申请人申请

材料是否齐全否
一次性书面告知限期补

正

是否补正材料
不予受理

退回申请
是

是否审查通过

复审通过

上报省民族宗教委

复审未通过

退回申请

否

受理办事申请

是

否

审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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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理

【受理环节】

1. 受理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 申请渠道：申请人申请

3. 申请材料：

（1）.拟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的设计草图、位

置 图 、 效 果 图 及 可 行 性 报 告 ；

（2）.城乡规划、国土部门关于同意 XXX 寺有

权 改 建 或 者 新 建 建 筑 物 的 意 见 ；

（3）.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集体研究同意的

书 面 材 料 ；

（ 4 ） . 建 设 资 金 说 明 ；

（5）.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的申请书。

4. 受理要点；查验材料是否齐全。

5. 承诺受理时间：1个工作日。

6. 告知方式：受理通知书。

7. 补正材料时限：不超过 5个工作日。

审

查

【审查环节】

1. 审查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 审查要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

文件，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要求。

3. 审查时限：不超过 2个工作日。

决

定

【决定环节】

1 决定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关于同意 XX 县 XX 寺改建（新建）建筑物的

批复（批文）。

3.许可证有效期限：当次有效。

4.许可证有效地域范围：达州市范围内有效。

5.许可证办理延续手续要求：无。

6.许可证年检要求：无。

7.结果告知方式：书面文件，四川政务服务网

同步显示审查结果。

8.制作颁发时限：作出准予许可决定 1 个工作

日内。

申请人申请

材料是否齐全否
一次性书面告知限期补

正

是否补正材料
不予受理

退回申请
是

是否审查通过

准予许可
不予许可

退回申请

否

受理办事申请

是

否

审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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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对应
国家
清单
第#
项及
其名
称

我省对应主
项名称（我
省权力事项
清单中行政
许可第#项）

对应国
家事项
修改后
主项名

称

子
项
名
称

业务
办理
项名
称

设
定
层
级

实
施
机
关

审批层级 申请材料 审批程序 受理和审批时限
行政许可证

件

省
级

市
级

县
级

乡
级

申请材料 材料来源及提交方式
政府部门核
发申请材料
可否免提交

免提交材
料获取方

式

所需申请材
料可否容缺

受理

是否需
要现场
勘验

是否需
要专家
评审

是否需
要向社
会公示

承诺受
理时限

转外环
节办理
时限

法定审
批时限

承诺审
批时限

证件名称

5

宗教

团

体、

宗教

院

校、

宗教

活动

场所

接受

境外

捐赠

审批

（国

家清

单第

655
项）

宗教团

体、宗教

院校、宗

教活动场

所接受境

外捐赠审

批（我省

2023版
行政许可

第 486
项）

宗教

团体、

宗教

院校、

宗教

活动

场所

接受

境外

捐赠

审批

宗
教
团
体、
宗
教
院
校、
宗
教
活
动
场
所
接
受
境
外
捐
赠
审
批

宗教

团体、

宗教

院校、

宗教

活动

场所

接受

境外

捐赠

审批

国

家

级

开

江

县

行

政

审

批

局

√

接受境外

组织和个

人捐赠的

申请

申请人自备，原件 3
份

— — 否

否 否 否
1个工作

日）
无

20个
工作日

8个工

作日

关于对接受

XX国XX团

体捐赠请示

事项的批复

境外捐赠

者的基本

情况信息

申请人自备，原件 3
份

— — 否

接受境外

组织和个

人捐赠资

金的使用

计划

申请人自备，原件 3
份

—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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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理

【受理环节】

1.受理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申请渠道：县政务服务大厅。

3.申请材料：

（1）接受境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申请（一式 3
份，原件，申请人自备）；

（2）境外捐赠者的基本情况信息（一式 3份，

原件，申请人自备）；

（3）接受境外组织和个人捐赠资金的使用计划

（一式 3份，原件，申请人自备）。

4.受理要点；查验材料是否齐全。

5.承诺受理时间：1个工作日。

6.告知方式：受理通知书。

7.补正材料时限：不超过 5个工作日。

审

查

【审查环节】

1. 审查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 组织内容审查：材料是否满足条件。

3. 审查要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

文件，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要求。

4. 审查时限：不超过 2个工作日。

决

定

【决定环节】

1.决定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许可证件名称：关于同意 XX 宗教团体接受 XX
国 XX 捐赠的批复（批文）。

3.许可证有效期限：当次有效。

4.许可证有效地域范围：达州市范围内有效。

5.许可证办理延续手续要求：无。

6.许可证年检要求：无。

7.结果告知方式：书面文件，四川政务服务网

同步显示审查结果。

8.制作颁发时限：作出准予许可决定 1 个工作

日内。

申请人提出申请

材料是否齐全否
一次性书面告知限期补

正

是否补正材料
不予受理

退回申请
是

是否审查通过

准予许可
不予许可

退回申请

否

受理办事申请

是

否

审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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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对应
国家
清单
第#
项及
其名
称

我省对应主
项名称（我
省权力事项
清单中行政
许可第#项）

对应国
家事项
修改后
主项名

称

子
项
名
称

业务
办理
项名
称

设
定
层
级

实
施
机
关

审批层级 申请材料 审批程序 受理和审批时限
行政许可证

件

省
级

市
级

县
级

乡
级

申请材料 材料来源及提交方式
政府部门核
发申请材料
可否免提交

免提交材
料获取方

式

所需申请材
料可否容缺

受理

是否需
要现场
勘验

是否需
要专家
评审

是否需
要向社
会公示

承诺受
理时限

转外环
节办理
时限

法定审
批时限

承诺审
批时限

证件名称

2

宗 教

活 动

场 所

法 人

成

立 、

变

更 、

注 销

登 记

（ 国

家 清

单 第

117
项）

宗教活动

场所法人

成立、变

更、注销

登记（我

省 2023
版行政许

可 第 87
项）

宗教

活动

场所

法人

成立、

变更、

注销

登记

宗

教

活

动

场

所

法

人

成

立、

变

更、

注

销

登

记

（

县

级

权

限）

宗教

活动

场所

法人

成立、

变更、

注销

登记

（县

级权

限）

国

家

级

开

江

县

行

政

审

批

局

√

法人登记

申请书

申请人自备，原件 3
份

— — 否

否 否 否
1个工作

日）
无

25个
工作日

10个
工作

日）

《宗教活动

场所法人登

记证》

宗教事务

部门审查

同意的书

面意见

申请人自备，原件 3
份

— — 否

《宗教活

动场所登

记 证 ( 副
本)》

申请人自备，原件 3
份

— — 否

拟任法定代表人和

管理组织成员、主持

宗教活动的宗教教

职人员和与其业务

活动相适应的从业

人员的基本情况、身

份证，属于宗教教职

人员的，同时提交宗

教教职人员证

申请人自备，原件 3
份

— — 否

注册资金

验资凭证

申请人自备，原件 3
份

— — 否

具有审计

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

财务审计

报告

申请人自备，原件 3
份

— — 否

章程草案
申请人自备，原件 3
份

—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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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理

【受理环节】

1.受理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申请渠道：县政务服务大厅。

3.申请材料：

（1）.法人登记申请书；

（2）.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的书面意见；

（3）.《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副本)》；

（4）.拟任法定代表人和管理组织成员、主持

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和与其业务活动相适

应的从业人员的基本情况、身份证，属于宗教

教职人员的，同时提交宗教教职人员证；

（5）.注册资金验资凭证；

（6）.具有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

务审计报告；

（7）.章程草案。

4.受理要点；查验材料是否齐全。

5.承诺受理时间：1个工作日。

6.告知方式：受理通知书。

7.补正材料时限：不超过 5个工作日。

审

查

【审查环节】

5. 审查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6. 组织内容审查：材料是否满足条件。

7. 审查要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

文件，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要求。

8. 审查时限：不超过 2个工作日。

决

定

【决定环节】

1.决定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许可证件名称：《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证》。

3.许可证有效期限：3 年。

4.许可证有效地域范围：达州市范围内有效。

5.许可证办理延续手续要求：无。

6.许可证年检要求：无。

7.结果告知方式：书面文件，四川政务服务网

同步显示审查结果。

8.制作颁发时限：作出准予许可决定 1 个工作

日内。

申请人提出申请

材料是否齐全否
一次性书面告知限期补

正

是否补正材料
不予受理

退回申请
是

是否审查通过

准予许可
不予许可

退回申请

否

受理办事申请

是

否

审查

是



— 14 —

受

理

【受理环节】

1.受理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申请渠道：县政务服务大厅。

3.申请材料：

（一）、法定代表人变更：

（1）.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

（2）.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的书面意见；

（3）.《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副本)》；

（4）.新任法定代表人没有担任其他宗教团体

法定代表人的声明；

（5）.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前任法定代表人的

离任审计报告；

（6）.按章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的会议纪要；

（二）、名称、业务范围、住所、资金变更：

（1）.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

（2）.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的书面意见；

（3）.《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副本)》；

（4）.按章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的会议纪要；

（5）.通过的新章程；

（6）.住所使用权证明（住所变更项提供)；
（7）.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宗教团

体注册资金捐赠承诺书(资金变更项提交）。

4.受理要点；查验材料是否齐全。

5.承诺受理时间：1个工作日。

6.告知方式：受理通知书。

7.补正材料时限：不超过 5个工作日。

审

查

【审查环节】

1.审查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组织内容审查：材料是否满足条件。

3.审查要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

文件，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要求。

4.审查时限：不超过 2个工作日。

决

定

【决定环节】

1.决定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许可证件名称：《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证》。

3.许可证有效期限：3 年。

4.许可证有效地域范围：达州市范围内有效。

5.许可证办理延续手续要求：无。

6.许可证年检要求：无。

7.结果告知方式：书面文件，四川政务服务网

同步显示审查结果。

8.制作颁发时限：作出准予许可决定 1 个工作

日内。

申请人提出申请

材料是否齐全否
一次性书面告知限期补

正

是否补正材料
不予受理

退回申请
是

是否审查通过

准予许可
不予许可

退回申请

否

受理办事申请

是

否

审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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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理

【受理环节】

1.受理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申请渠道：县政务服务大厅。

3.申请材料：

（1）法人注销登记申请书；

( 2).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注销登记的文件；

(3).清算报告书；

（4））.债权债务和剩余财产处理情况报告；

（5）.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

（6）.依照章程规定的程序决定注销登记的会

议纪要；

（7）.《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

（8）.在公开发行并覆盖全省范围的报刊上刊

登债权债务公告。

4.受理要点；查验材料是否齐全。

5.承诺受理时间：1个工作日。

6.告知方式：受理通知书。

7.补正材料时限：不超过 5个工作日。

审

查

【审查环节】

1.审查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组织内容审查：材料是否满足条件。

3.审查要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

文件，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要求。

4.审查时限：不超过 2个工作日。

决

定

【决定环节】

1.决定主体：开江县行政审批局。

2.许可证件名称：关于同意 XX 宗教活动场所法

人注销的批复（批文）。

3.许可证有效期限：3 年。

4.许可证有效地域范围：达州市范围内有效。

5.许可证办理延续手续要求：无。

6.许可证年检要求：无。

7.结果告知方式：书面文件，四川政务服务网

同步显示审查结果。

8.制作颁发时限：作出准予许可决定 1 个工作

日内。

申请人提出申请

材料是否齐全否
一次性书面告知限期补

正

是否补正材料
不予受理

退回申请
是

是否审查通过

准予许可
不予许可

退回申请

否

受理办事申请

是

否

审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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